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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104學年度第1學期 

學院部學生事務委員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04年11月10日（星期二）中午12時 

會議地點：本校木柵校區藝德樓4樓會議室 

主    席：程學務長育君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    錄：呂玫慧 

 

壹、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提案討論】 

    提 案 一：研議本校學院部宿舍抽籤事宜乙案，提請討論（學生會提案）。  

    決    議：請各系學會會長於各系進行投票表決(選票項目建議為：半年1抽/1

年1抽/無意見)，採多數決，表決結果請學生會彙整，作為學務處104

學年度第1學期開始執行之依據。 

    補充決議：業由學生會彙整表決結果，自104學年度起，採取「1年1抽」方式辦

理本校學院部宿舍抽籤事宜。 

   【臨時動議】 

    動 議 四：有關本校「學院部學生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案（學務處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補充決議：經103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討論，維持原「教師代表」之規定。 

其餘提案均照案通過。 

參、業務報告： 

    一、學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二、有關本校「友善校園、品德教育月主軸活動」： 

    (一)為宣導教育部品德教育、反毒、交通安全、友善校園等相關政策，並結合

本校特色，特擬定各主軸月並結合相關活動，希望能更有系統地執行校內

各項比賽及活動，以利師生配合、製作成果及進行相關評鑑。 

    (二)上開月主軸活動業已請各單位及導師提供意見及可配合之活動，並經行政

會議決議後，列入學務重點工作執行。請各單位及學生會持續提供相關活

動資料，俾收集思廣益之效。 

肆、提案討論： 

提 案 一：研議修訂本校學院部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乙案，提請討論（學務

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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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 

            一、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院部社團情形，詳如下表： 

已成立社團 本學期預計成立社團 

99 學年度成立 學生會 

(學生自行負擔學生會費) 

 

102 學年度成立 籃球社、戲曲康輔服務社  

103 學年度成立 飛鏢社  

104 學年度成立 熱舞社、古典舞社 排球社、魔術社、動漫社 

             二、依 104 年度學校編列「學院部社團教師指導費」經費，建請研議修訂

本校「學院部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說明

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3 項)學術演講/校外講

師/補助金額：壹仟陸佰元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3 項)學術演講/校外講

師/補助金額：壹仟捌佰元 

學術演講校外講師補助金

額：由原壹仟捌佰元，修

訂為壹仟陸佰元。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4項～第 9項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3項～第 8項 

第 4 項至第 9 項，項次更

新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8 項)社團指導(教學)

老師費：每社團一人為原

則，每次 1,340 元，一學期

以 14 次為上限；……移用

3 次(上限)指導費作為社

團辦理相關活動經費使用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8 項) 社團指導(教學)

老師費：每社團一人為原

則，每次 1,150 元，一學期

以 14 次為限；……移用 4

次(上限)指導費作為社團

辦理相關活動經費使用 

修訂社團指導教學(老師)

鐘點費金額及次數上限，

及社團辦理相關活動移用

指導費次數上限規定。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8 項)補助金額：依實際

社團數核發，並依當年度學

校經費編列情形，分配予各

社團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8 項)補助金額：依實際

社團數核發 

增列補充文字「並依當年

度學校經費編列情形，分

配予各社團」。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8 項)備註：每年 10 月

底前申請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8 項)備註：每年 10 月

底前申請 

刪除備註文字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9 項)備註：每次活動補

助費用，需提前 2週申請 

三、社團經費補助項目之標

準如下： 

(第 9 項)備註 

增列「每次活動補助費

用，需提前 2 週申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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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條第 3 項：學術演講「校外講師」乙節，原壹仟捌佰元，修訂為

壹仟陸佰元。 

         (二)第三條第 4項至第 9項，項次更新。 

         (三)第三條第 8項： 

           1.社團指導教學(老師)鐘點費乙節：原每次 1,150 元，修訂為 1,340 元，

一學期以 14 次為上限。 

           2.另社團如需辦理相關活動乙節：原得於支付社團指導老師費用之額度

內，移用 4 次(上限)指導費作為社團辦理相關活動經費使用，修訂為

3 次(上限)。 

           3.補助金額：原訂「依實際社團數核發」，補充內容為「依實際社團數

核發，並依當年度學校經費編列情形，分配予各社團」。 

             4.備註欄：刪除「每年 10 月底前申請」之規定。 

         (四)第三條第 9項：備註欄增列「每次活動補助費用，需提前 2 週申請」

之規定。 

    決    議：第三條第8項依委員建議增列「每節670元，每次2小時」文字，餘照

案通過。 

    提 案 二：回應 104 年 10 月 28 日「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院部同學與校長有約

座談會」學生會後續提案事項(學生會提案)。 

    決    議：依各處室回應內容辦理(詳附件)。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    會：下午1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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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生會提案事項 各處室回應內容 

校務行政、教務、總務等 

「通識教育中心」相關議題 

一、【京劇學系】、【客家戲學系】提案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戲曲發展史的課程，開

學第一週老師因出國不上課，通識教育中心並沒有

通知同學，讓學生在教室浪費了兩個小時，老師出

國一事，也是同學主動詢問才得知，讓學生對授課

老師產生誤會及失望。 

二、【劇場藝術學系】、【歌仔戲學系】提案 

    課程時間不統一，開學更動甚至加開都沒有通

知。 

(一)「通識與人生」課程，在選課時確定上課時間

為平日，開學上課後發現，上課時間調動為假

日，課程時間調動並無事前公告，打亂了學生

的選課計畫。 

(二)外籍老師的英文課，加退選結束後才開課，老

師到處找學生去上課，開課本身有開課的期

限，臨時抓學生去上課會影響同學本身的學習

計畫。 

(三)「古典名著選讀」老師教易經，此課是和樂齡

大學一起上課，上課時間樂齡大學同學們一直

提問和老師一直對話，反而讓老師忽略了學院

部的同學，兩種學生程度不一，大學部同學根

本聽不懂老師的授課內容。 

一、本案係因授課教師臨時接獲出

國訊息，導致通識教育中心未

能即時傳遞停課訊息；未來將

持續督導本中心秘書務必於確

認授課教師停課訊息後，立即

於班級教室公告周知。 

二、 

(一)由於「通識與人生」與外籍教

師英語課等2項課程，係另以補

助經費辦理，且須於非上課時

段授課；原2項課程均無提供學

分，經與教務處研商後，特規

劃通識課程學分，以提供學生

多元課程選擇。 

(二)有關「古典名著選讀」課程，

通識教育中心將與授課教師研

議後，規劃符合學院部學生之

授課方式。 

學生事務含宿舍事項 
【京劇學系】、【戲曲音樂學系】提案 

宿舍1F晒衣場因牆壁裸露沒有遮蔽物，遇到雨勢較

大地面會積水也無法排放，請問有解決方案嗎？ 

相關設備維護事宜，建議隨時填具
請修單，以利總務處即時處理；若
涉及宿舍空間整體規劃，將納入105
年度宿舍整建計畫通盤研議。 

其他 

【京劇學系】提案 

一、學藝樓中庭地板翻修之後，去除了原有的軟

墊，變成堅硬的水泥地，同學在上毯子功時，

容易蹬到腳跟受傷，是否有改善的可能？ 

二、學藝樓中庭地板翻修之後，把原有的排水孔給

堵住了，遇到雨勢較大時無法排水，可否改

善？ 

一、原學藝樓中庭地板年久失修，
爰投入經費整修；若同學須練
習毯子功時，建議依需求鋪設
軟墊，以保障安全。 

二、學藝樓中庭地板翻修後仍有設
置排水孔，經查排水孔均暢
通，可順利排水。 

 


